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教學研究補助與著作獎勵辦法

93.3.2所務會議通過
1、 本辦法以本校傳播管理研究所專任教師為獎勵對象（不含國科會客座教授）。
2、 本辦法以學術論著、研究計畫、與教學教案為獎助範圍。
3、 學術論著

在有審核委員會審核的學術期刊、學報上發表論著者，其研究獎助費區分如下：
（1） 每篇以中山大學名義發表之SSCI, SCI, AHCI論文獎勵兩萬元，每篇TSSCI獎勵一萬元，每位教授每年獎勵上限為五萬元。

（2） 其他，無法認定等級之文章則以其發表期刊或學報之編輯委員會委員之組成來判定其等級。
（3） 每年發表之論著，可往後遞延申請研究獎助費，最多遞延一年。例如：八十七學年度發表之論著，可選擇於八十八年度申請，但每篇以申請一次為限。
（4） 申請時間為每年的十月份（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止）。

4、 研究計畫

（1） 申請當年度國科會計劃未獲補助者，以該計劃向所提出申請，每年補助經費上限為五萬元，研究成果發表比照管院辦法辦理。

（2） 申請時間為每年的九月份（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止）。
5、 教學教案

（1） 教學配套補助每位專任教授得提教學教案（教具、課堂演講費）改進需求，每案補助一萬元，每位教授每年補助上限為兩萬元。

（2） 申請時間：每學年之上學期為9月20日至10月5日，下學期為2月25日至3月5日。

6、 本補助與獎勵費用視每年度經費情況而定，若有經費不足則依其申請比例獎勵之。
七、本辦法得依實際需要由本所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